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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大里區公所第二辦公廳舍登錄本市文化資產案審議結

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臺中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」

(以下簡稱:本市審議會)106年度第6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旨案於106年10月27日提送本市審議會會議，經該審議委

員會決議：經出席委員全數同意不登錄為歷史建築。

三、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，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第2項、

訴願法第14條、56條及58條第1項規定，得於本件行政處

分達到之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，於法定期間

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起訴願，並副知本府(以實際收

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，而非投郵日)。

正本：臺中市大里區公所、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、臺中市政府地政局

副本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、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2017-12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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